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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变更审计评估基准日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20 日召开，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审

计评估基准日的议案》。本次变更审计评估基准日有关情况如下： 

一、变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审计评估基准日的概述 

2016 年 12 月 21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的议案；2017 年

12 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以下简

称“《重组预案》”）等相关文件；2016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6】254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各方对《问询函》

中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2017 年 1 月 12 日，公司披露《问询函》回复公告及《上

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预案（修

订稿）》”）等相关文件。《重组预案》及《重组预案（修订稿）》均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披露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之交易标的的未经审计的主要财

务数据预估数和评估预估数。 

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为保证本次交易后续各项审批事项顺利进行，经

交易各方协商，同意将标的资产审计评估基准日变更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二、关于本次变更审计评估基准日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说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

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拟对交易对象、交易标的、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

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应当在董事会表决通过后重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

公告相关文件。同时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象、



 

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通常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以

下简称“《监管问答》”）中对变更交易对象、交易标的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进行了明确说明。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监管问答》的审核要求，

对此次变更审计及评估基准日事项与上述审核要求进行了逐一核对： 

1、关于交易对象 

《监管问答》中明确规定：“（一）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增加交易对

象的，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需重新履行相关程序。（二）上市公

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持有

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下述第二条的规定

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可以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公司仅变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交易对象始终为 IAC

集团，因此本次变更未增加或减少交易对象。 

2、关于交易标的 

《监管问答》中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在公告重组预案后拟对交易标的进行

变更，如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可视为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一）拟增加或

减少的交易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

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二）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

性影响，包括不影响交易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性等”。 

公司仅变更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交易标的始终为 B1 公

司 70%的股份，因此本次变更未改变交易标的。 

3、关于交易价格 

《监管问答》未对交易价格的变化做明确规定。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价是以标的资产的企业价值为基础，并根据交割日营运资

本、交割日有息负债、目标营运资本进行调整。标的资产的企业价值，是交易双

方在综合考虑并全面评价标的资产状况、盈利水平、品牌影响力、技术水平、市

场稀缺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参考美国、欧盟内同行业企业的交易溢价水平，并经

充分谈判磋商后，一致确定的，不依赖审计和评估结果；交割日营运资本、交割



 

日有息负债依据交割日审计结果确定，与审计评估基准日无直接关联；目标营运

资本由交易双方一致约定为 4,070 万美元，与审计和评估结果无直接关联。综上

所述，变更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基准日对本次交易的定价无直接影响。 

因此，本次变更对交易价格无直接影响，不属于《重组管理办法》所述的“上

市公司拟对交易价格等作出变更，构成对原交易方案重大调整”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本次变更审计评估基准日，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

调整。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21 日     


